
「加工出口區」更名為「科技產業園區」

區內事業門牌整編相關注意事項說明會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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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新名稱「科技產業園區」及「科技產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已於110/2/3奉總統公告，並奉行政院選定110
年3月28日揭牌，預定同日定為設管條例施行日期

簡報大綱

報告內容 主講人

園區更名後商工登記及相關須配合之事項
第三組工商科

薛科長偉銘

出進口廠商登記事項
第三組外貿科

張科長瑞銘

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合格證
第四組勞檢科

林科長信道

環保核准文件及證書
第四組環保站

李技正文善

土地租賃契約簽訂等相關事項
第二組建管科

鍾科員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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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更名後商工登記及相關須配合之事項

第三組 工商科 薛科長偉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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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新名稱「科技產業園區」及「科技產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已於110/2/3奉總統公告，並奉行政院選定110
年3月28日揭牌，預定同日定為設管條例施行日期

更名實施日及門牌地址變更範例

高雄市楠梓區OO路OO號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工商科

園區新名稱「科技產業園區」及「科技產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已於110年2月3日奉總統公告，並奉行政院選定110年3月28日揭牌，

預定同日訂為設管條例施行日期。

園區新名稱及實施日

新門牌地址 （不予冠園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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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楠梓科技產業園區

Kaohsiung Nanzih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園區更名後中英文名稱

楠梓科技園區 (NTIP)

高雄楠梓科技產業園區第二園區

Kaohsiung Nanzih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Ⅱ

楠梓科技園區第二園區 (NTIP Ⅱ)

園區全名

區名簡稱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工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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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登記相關事項說明

公司登記

所在地變更

1

3 6 7

工廠登記

廠址變更

動產擔保

所在地變更

電氣技術

人員用電

場址變更

營業聯絡

處所地址

變更

門牌編釘

42 5

用水計劃書

地址變更

免收規費

併案辦理其他事項，仍須收規費

系統資料統一變更

由本處函請主管機關統一變更

申請辦理變更登記

可於有其他變更事項時再一併辦理

請於110年底前，
辦理公司登記
所 在 地 變 更

廠 名 變 更
仍需收取變更
登 記 費

水費單地址由
本處協助函請
台水公司變更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工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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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工商科公司登記所在地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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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工商科電氣技術人員用電場址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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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春節期間雖有降雨幫助，惟未能持續，水情仍嚴峻，依據「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8次工作會報」會議
決議，高雄地區自110年2月25日起水情燈號調整為減壓供水之黃燈，實施夜間減壓供水，減壓時段為晚上10時至

翌日上午6時。

二、請區內廠商及各單位共體時艱，停用自來水供應噴水池、澆灌、沖洗外牆及水溝等非急需或非必要用水，並加
強自主節水等工作（目標7%），做好抗旱因應整備作業。

三、本處網頁已建置「110年抗旱專區」，提供各項抗旱及水情資訊，請各區內事業自行上網查閱參考運用。

節水宣導

• 依據「旱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8次工作會報」會議決議，高雄地區自2月25日起

水情燈號調整為減壓供水之黃燈，實施夜間減壓供水，減壓時段為晚上10時至翌

日上午6時。

• 請區內廠商共體時艱，停用自來水供應噴水池、澆灌、沖洗外牆及水溝等非急需

或非必要用水，並加強自主節水等工作（目標7%），做好抗旱因應整備作業。

• 本處網頁已建置「110年抗旱專區」，提供各項抗旱及水情資訊，請各區內事業自

行上網查閱參考運用。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工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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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進口廠商登記事項

第三組 外貿科 張科長瑞銘

10



出進口廠商登記事項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三組外貿科

俟商工系統完成公司所在地變更登記並登載後，
本處將統一行文國際貿易局配合變更出進口廠
商登記之地址

出進口廠商

登記地址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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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合格證

第四組 勞檢科 林科長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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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四組

請事業單位於起重機定期檢查時，向承辦協會辦理訂正事宜

修正本處核發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合格證地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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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核准文件及證書

第四組 環保站 李技正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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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四組

環保核准文件及證書

一、文件及證書影響範圍：工業區名稱、廠(場)地址

二、文件/證書變更時機: (廠商遇案辦理)

(一)當許可文件變更/異動/換發之申請時，同步更新基線資料。(需先至EMS下載「修改管制編
號基本資料申請單」，並檢具相關文件傳真至環保局申請修改EMS地址資料。)

(二)倘欲主動更新文件或證書，依各法申請規定辦理。

類別-文件/證書名稱
影響範圍

核准文件/證書 申請文件(系統面)

空- 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許可證 證書首頁-地址 地址、工業區名稱

水-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
治許可證(文件)

證書首頁-地址或座落位置、土地區段 地址、工業區名稱

廢- 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 核准文件-事業地址、場(廠)地址 地址、工業區名稱

毒-
毒化物登記文件
毒化物核可文件

核准文件-運作場所地址 地址、工業區名稱

工業區名稱(含各分處)：
本處通知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一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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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四組

廢（污）水及下水道系統管理規範名稱變更

一、擬變更之規範名稱
（一）楠梓加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二）楠梓加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費率
（三）楠梓加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用戶申請廢（污）水納管及聯接使用程序規定
（四）楠梓加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規定
（五）楠梓加工出口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計算公式
（六）楠梓加工出口區水污染防治費收費分攤計收原則
（七）楠梓加工出口區第二園區污水下水道用戶申請廢（污）水納管及聯接使用程序規定
（八）楠梓加工出口區第二園區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九）楠梓加工出口區第二園區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費率
（十）楠梓加工出口區第二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可容納排入之下水水質標準
（十一）楠梓加工出口區獎勵實施資源回收及變賣所得款回饋作業要點
（十二）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及分處獎勵舉發區內重大環境污染事件實施要點

二、變更內容：加工出口區更名為科技產業園區（含規範名稱及內文）

三、生效時間：本次說明會後，依行政規則階層完成後續法制作業，並表格內容同步修正

四、變更層面
（一）上開修正僅對園區名稱作變更或異動，未影響事業權益。
（二）爾後相關文件或證明，涉「加工出口區」文字部分，事業可俟下次申請時同步變更。

說明會

機關

事業

法制
作業

公告
施行

遇案
辦理

表達
意見

審查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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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賃契約簽訂等相關事項

第二組 建管科 鍾科員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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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租賃契約簽訂等相關事項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第二組建管科

一. 土地租賃契約等與本處簽訂之契約書，將以函文通知在區

內營業之事業有關契約修正內容，包括「加工出口區」變

更為「科技產業園區」，以及「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

變更為「科技產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二. 後續於契約滿期，繼續簽訂契約時，再修正契約正本內容，

請在區內營業之事業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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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您 的 聆 聽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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